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
「第二屆青年單車壯遊台灣－企劃我們的單車成年禮」
徵求實踐計畫簡章
一、目標：
(1) 鼓勵青年以單車行遍台灣、認識鄉土，帶動青年壯遊台灣風潮。
(2) 與國際同步推動有責任的旅遊，並帶動青年參與環保、樂活單車活動。
(3) 運用青年力量帶動，營造台灣成為世界單車旅行島，及世界單車愛好者必來朝聖的目的地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

三、參加對象：
年滿18歲至30歲（即民國69年1月1日至民國81年12月31日間出生）之青年，皆可報名參加(歡迎邀請在台外籍青年共組團隊)。
四、計劃書徵件時間：
民國99年4月26日至99年6月30日下午5時止（以郵戳為憑）
五、參加方式：
以單車壯遊台灣來實踐自我，創造屬於自己團隊的成年禮，研提單車壯遊台灣計畫書報名參加。
六、計畫書內容基本規範：
(1) 主題規劃及內涵：需自行規劃出獨特、有創意、具主題或議題性、與地方社會文化互動或有自我挑戰精神、以單車為交通工具、且具捲動性及感染力之實踐計畫。
(2) 計畫書內容應至少包括：計畫發想（動機與目的）、主題規劃內容、執行方法（含事前規劃準備、計畫過程記錄方式、團隊共創合作)、期程、經費概算及預期效益。

(3) 實踐計畫內容應能於民國99年7月31日至99年11月21日間執行完畢。 

七、申請程序： 

(1) 於計劃書徵件期間，以郵戳為憑，檢具下列資料以掛號或專人（快遞）送達青年單車壯遊台灣活動小組收：
1. 封面(如附件一) 
2. 基本資料表（如附件二）
3. 計畫書（如附件三）
4. 電子檔光碟一份：申請表及計畫書皆應附電子檔。
注意：以上(1)、(2)、(3)文件請依順序裝訂成一式七份。
封套請註明參加「第二屆青年單車壯遊台灣－企劃我們的單車成年禮」字樣。

(2) 表格請自行至青輔會網站下載區(http://www.nyc.gov.tw)或第二屆青年單車壯遊台灣活動網頁（http://www.youthtravel.tw/bike/）下載。 

(3) 送件時請務必確認備齊上述申請文件，文件不齊者不予受理。 

(4) 所提送計畫書等申請文件，恕不退還，如需保留請先自行備份。 
(5) 於99年5月31日前(以郵戳為憑)提案之團隊，每位隊員均可獲得「壯遊台灣運動頭巾＋限量i-cash」一組。
八、收件地址： 
100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14樓，行政院青輔會青年單車壯遊台灣活動小組 收。

九、評選作業： 

(1) 評選小組：由本會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小組，負責評選作業。 

(2) 分2階段審查：
1. 初選：以書面審查為原則，依下列「評選標準」，評選出20件參加決選。
＊初選通過名單：預定於民國99年7月9日公布。
2. 決選：訂於民國99年7月17日舉行，採口頭簡報方式，每組需於指定時間，派員出席，每組簡報時間10分鐘，答詢10分鐘，評選出10件優勝作品為原則。（申請者若無法出席時，本會將以書面內容逕行評分）
＊決選通過名單：預定於民國98年7月19日公布。
(3) 評選標準：
實踐計畫創意性與捲動性（30%）、主題契合性與深入性（30%）、構想可行性（20%）、及預期效益（20%）。

(4) 初選、決選名單除於青輔會網站、青年旅遊網站及第二屆青年單車壯遊台灣活動網頁公布外，並以電話、電子郵件及公函通知。 
十、實踐計畫執行、獎助： 

(1) 實踐計畫決選通過者，由本會提供實踐獎金每組7萬元，以協助完成計畫，團隊並應參加「行前說明會」(預定於民國99年7月24日舉行)。實踐獎金得分期發給，若因故未能執行及繳交成果報告，應退回已發獎金。
(2) 需於民國99年7月31日至99年11月21日間實踐計畫內容，並於第二屆青年單車壯遊台灣活動專屬網頁上紀錄實踐過程。
(3) 計畫完成後，應於99年12月1日前繳交成果報告（含過程記錄之文字與影像）。
(4) 成果競賽暨分享會：暫定於民國99年12月18日舉行。
1. 優勝團隊需參加成果競賽暨分享會，簡報計畫執行成果，由專家學者組成之評選小組評審之。
2. 獎勵：執行完成團隊發給獎狀鼓勵，成果競賽得獎團隊除給予獎狀鼓勵外，並頒發獎金。
＊優選3名：各1萬元，佳作2名：各5千元。
十一、其他應行注意事項： 

(1) 實踐計畫以未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之作品為限，且需為原創作品，如發現作品有抄襲他人著作之嫌，除取消其參賽資格外，若得獎亦將追回獎助金，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(2) 徵件申請人應遵守徵件規範與評審之決議，若因違反而致淘汰時，不得異議。 

(3) 受獎助之團隊應就其實踐計畫之相關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料，無償授權本會為業務推動之使用。 

(4) 受獎助之團隊有義務配合本會後續宣傳活動，由本會補助交通、食宿等費用，但不另支付演講及出席費用。 
(5) 得獎獎品或獎金需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，扣繳所得稅後始得領獎。
(6) 本會保留增修活動內容之權利。 

十二、聯絡人：
委辦執行單位：集思創意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承辦人：青年單車壯遊台灣活動小組 李亮儀
電話：02-27519900分機115
電子信箱： alisonlee@arteck.com.tw

主辦單位連絡人：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第四處 郭玲妙 專員

電話：02-23976877
電子信箱： bike@nyc.gov.tw
附件一

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「第二屆青年單車壯遊台灣－企劃我們的單車成年禮」實踐計畫   
編號：       （由本會填寫）  
	○○○○○○○（實踐企畫名稱）



	提案團隊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附件二請以電腦打字方式完成申請書，表格若不敷使用，可依格式調整各欄篇幅）

編號：         （由本會填寫）
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

「第二屆青年單車壯遊台灣－企劃我們的單車成年禮」實踐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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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「第二屆青年單車壯遊台灣－企劃我們的單車成年禮」計畫書請至少詳述以下內容：

1、 實踐計畫發想（動機與目的）

2、 主題規劃內容

3、 計畫行程(路線、日期、地點、內容等)

4、 執行方法：

· 含事前規劃準備、計畫過程記錄方式

· 團隊共創合作說明

5、 經費概算

6、 預期效益

7、 其他（自行可以增加凸顯提案內容之資訊）

